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65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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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8

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首年、黃俊凱於民國000年0月間加入

真實年籍姓名不詳綽號「燕青」、「forward」及其他不詳

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並分別擔任取款車手、車手頭之工

作，旋被告2人即與上開詐欺集團所屬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

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

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之犯意聯絡，由不詳詐集團成

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及詐騙方式詐騙告訴人徐郁茜，致其陷

於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所示款項交予被告

陳首年，被告黃俊凱在旁監控。被告陳首年於收受款項後，

依詐欺集團指示至超商列印由詐欺集團製作之「興聖投資公

司」收據，被告陳首年再交予告訴人徐郁茜，復將款項轉交

被告黃俊凱，藉此輾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詐欺集團所

得財物之實際去向與所在。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000年0月

間起，以LINE暱稱「陳詩婷 」與告訴人王定良聯繫，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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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操股票保證獲利獲利云云，致告訴人王定良陷於錯誤，依

指示面交款項予詐欺集團某成員。嗣告訴人王定良查覺有異

遂報警處理，並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周旋後，假裝業已依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備妥現金，遂於112年8月24日11時許，

在台南市○區○○街0號之6「7-11便利商店」前，當面交付

現金新臺幣(下同)1000元、玩具鈔票予被告陳首年，被告陳

首年欲向告訴人王定良取款之際，即為一旁埋伏之員警當場

逮捕，並扣得工作證3張、收據2張、手機1支、印章4顆、現

金新台幣(下同)5000元等物。另於同日上午11時18分許，在

台南市○區○○街0巷0號「弘爺早餐店」前，逮捕被告黃俊

凱，並扣得告訴人徐郁茜所交之現金54萬5000元、手機1

支。因認被告2人如附表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4條

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2人詐騙告訴人王定良部分，

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未遂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

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第30

2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

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5885號起訴，於112

年11月30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310號

分別判處被告2人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三人以上

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即判決書附表一編號3、4部分），

並於113年1月3日裁判確定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判決書等在卷可稽（下稱前案），經核前案被告2

人遭有罪判決確定之犯罪事實（即前案判決書附表一編號

3、4部分），與本案起訴書被告2人被訴之犯罪事實完全相

同，足認本案與前案為同一案件，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

詞辯論，逕諭知免訴之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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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政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取款車手 取款時間 取款地點 拿取之財物或提款

金額（新臺幣）

1 徐郁茜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顧000

年0月間，向徐郁茜佯稱:

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

徐郁茜因此陷於錯誤，於

右列時間交付右列款項予

取款車手。

陳首年 112年8月24日上

午9時50分許

台 南 市 ○

○ 區 ○ ○

○ 路 00 號

旁 之 公 園

內

5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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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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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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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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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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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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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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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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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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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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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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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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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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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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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8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首年、黃俊凱於民國000年0月間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綽號「燕青」、「forward」及其他不詳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並分別擔任取款車手、車手頭之工作，旋被告2人即與上開詐欺集團所屬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隱匿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之犯意聯絡，由不詳詐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及詐騙方式詐騙告訴人徐郁茜，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所示款項交予被告陳首年，被告黃俊凱在旁監控。被告陳首年於收受款項後，依詐欺集團指示至超商列印由詐欺集團製作之「興聖投資公司」收據，被告陳首年再交予告訴人徐郁茜，復將款項轉交被告黃俊凱，藉此輾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詐欺集團所得財物之實際去向與所在。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000年0月間起，以LINE暱稱「陳詩婷 」與告訴人王定良聯繫，佯稱代操股票保證獲利獲利云云，致告訴人王定良陷於錯誤，依指示面交款項予詐欺集團某成員。嗣告訴人王定良查覺有異遂報警處理，並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周旋後，假裝業已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備妥現金，遂於112年8月24日11時許，在台南市○區○○街0號之6「7-11便利商店」前，當面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1000元、玩具鈔票予被告陳首年，被告陳首年欲向告訴人王定良取款之際，即為一旁埋伏之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工作證3張、收據2張、手機1支、印章4顆、現金新台幣(下同)5000元等物。另於同日上午11時18分許，在台南市○區○○街0巷0號「弘爺早餐店」前，逮捕被告黃俊凱，並扣得告訴人徐郁茜所交之現金54萬5000元、手機1支。因認被告2人如附表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2人詐騙告訴人王定良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5885號起訴，於112年11月30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310號分別判處被告2人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即判決書附表一編號3、4部分），並於113年1月3日裁判確定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判決書等在卷可稽（下稱前案），經核前案被告2人遭有罪判決確定之犯罪事實（即前案判決書附表一編號3、4部分），與本案起訴書被告2人被訴之犯罪事實完全相同，足認本案與前案為同一案件，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免訴之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政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取款車手

		取款時間

		取款地點

		拿取之財物或提款金額（新臺幣）



		1

		徐郁茜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顧000年0月間，向徐郁茜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徐郁茜因此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交付右列款項予取款車手。

		陳首年

		112年8月24日上午9時50分許

		台南市○○區○○○路00號旁之公園內

		5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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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首年




            黃俊凱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8
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首年、黃俊凱於民國000年0月間加入
    真實年籍姓名不詳綽號「燕青」、「forward」及其他不詳
    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並分別擔任取款車手、車手頭之工
    作，旋被告2人即與上開詐欺集團所屬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
    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
    隱匿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之犯意聯絡，由不詳詐集團成員
    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及詐騙方式詐騙告訴人徐郁茜，致其陷於
    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所示款項交予被告陳
    首年，被告黃俊凱在旁監控。被告陳首年於收受款項後，依
    詐欺集團指示至超商列印由詐欺集團製作之「興聖投資公司
    」收據，被告陳首年再交予告訴人徐郁茜，復將款項轉交被
    告黃俊凱，藉此輾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詐欺集團所得
    財物之實際去向與所在。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000年0月間
    起，以LINE暱稱「陳詩婷 」與告訴人王定良聯繫，佯稱代
    操股票保證獲利獲利云云，致告訴人王定良陷於錯誤，依指
    示面交款項予詐欺集團某成員。嗣告訴人王定良查覺有異遂
    報警處理，並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周旋後，假裝業已依本案
    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備妥現金，遂於112年8月24日11時許，在
    台南市○區○○街0號之6「7-11便利商店」前，當面交付現金
    新臺幣(下同)1000元、玩具鈔票予被告陳首年，被告陳首年
    欲向告訴人王定良取款之際，即為一旁埋伏之員警當場逮捕
    ，並扣得工作證3張、收據2張、手機1支、印章4顆、現金新
    台幣(下同)5000元等物。另於同日上午11時18分許，在台南
    市○區○○街0巷0號「弘爺早餐店」前，逮捕被告黃俊凱，並
    扣得告訴人徐郁茜所交之現金54萬5000元、手機1支。因認
    被告2人如附表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
    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2人詐騙告訴人王定良部分，均係犯
    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未遂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
    嫌等語。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第30
    2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
    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5885號起訴，於112
    年11月30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310號
    分別判處被告2人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三人以上
    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即判決書附表一編號3、4部分），
    並於113年1月3日裁判確定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判決書等在卷可稽（下稱前案），經核前案被告2
    人遭有罪判決確定之犯罪事實（即前案判決書附表一編號3
    、4部分），與本案起訴書被告2人被訴之犯罪事實完全相同
    ，足認本案與前案為同一案件，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
    辯論，逕諭知免訴之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政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取款車手 取款時間 取款地點 拿取之財物或提款金額（新臺幣） 1 徐郁茜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顧000年0月間，向徐郁茜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徐郁茜因此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交付右列款項予取款車手。 陳首年 112年8月24日上午9時50分許 台南市○○區○○○路00號旁之公園內 55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65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首年








            黃俊凱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8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首年、黃俊凱於民國000年0月間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綽號「燕青」、「forward」及其他不詳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並分別擔任取款車手、車手頭之工作，旋被告2人即與上開詐欺集團所屬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隱匿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之犯意聯絡，由不詳詐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及詐騙方式詐騙告訴人徐郁茜，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所示款項交予被告陳首年，被告黃俊凱在旁監控。被告陳首年於收受款項後，依詐欺集團指示至超商列印由詐欺集團製作之「興聖投資公司」收據，被告陳首年再交予告訴人徐郁茜，復將款項轉交被告黃俊凱，藉此輾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詐欺集團所得財物之實際去向與所在。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000年0月間起，以LINE暱稱「陳詩婷 」與告訴人王定良聯繫，佯稱代操股票保證獲利獲利云云，致告訴人王定良陷於錯誤，依指示面交款項予詐欺集團某成員。嗣告訴人王定良查覺有異遂報警處理，並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周旋後，假裝業已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備妥現金，遂於112年8月24日11時許，在台南市○區○○街0號之6「7-11便利商店」前，當面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1000元、玩具鈔票予被告陳首年，被告陳首年欲向告訴人王定良取款之際，即為一旁埋伏之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工作證3張、收據2張、手機1支、印章4顆、現金新台幣(下同)5000元等物。另於同日上午11時18分許，在台南市○區○○街0巷0號「弘爺早餐店」前，逮捕被告黃俊凱，並扣得告訴人徐郁茜所交之現金54萬5000元、手機1支。因認被告2人如附表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2人詐騙告訴人王定良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5885號起訴，於112年11月30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310號分別判處被告2人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即判決書附表一編號3、4部分），並於113年1月3日裁判確定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判決書等在卷可稽（下稱前案），經核前案被告2人遭有罪判決確定之犯罪事實（即前案判決書附表一編號3、4部分），與本案起訴書被告2人被訴之犯罪事實完全相同，足認本案與前案為同一案件，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免訴之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政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取款車手

		取款時間

		取款地點

		拿取之財物或提款金額（新臺幣）



		1

		徐郁茜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顧000年0月間，向徐郁茜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徐郁茜因此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交付右列款項予取款車手。

		陳首年

		112年8月24日上午9時50分許

		台南市○○區○○○路00號旁之公園內

		55萬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金訴字第654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首年




            黃俊凱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8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首年、黃俊凱於民國000年0月間加入真實年籍姓名不詳綽號「燕青」、「forward」及其他不詳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並分別擔任取款車手、車手頭之工作，旋被告2人即與上開詐欺集團所屬之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隱匿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之犯意聯絡，由不詳詐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及詐騙方式詐騙告訴人徐郁茜，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將附表所示款項交予被告陳首年，被告黃俊凱在旁監控。被告陳首年於收受款項後，依詐欺集團指示至超商列印由詐欺集團製作之「興聖投資公司」收據，被告陳首年再交予告訴人徐郁茜，復將款項轉交被告黃俊凱，藉此輾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詐欺集團所得財物之實際去向與所在。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000年0月間起，以LINE暱稱「陳詩婷 」與告訴人王定良聯繫，佯稱代操股票保證獲利獲利云云，致告訴人王定良陷於錯誤，依指示面交款項予詐欺集團某成員。嗣告訴人王定良查覺有異遂報警處理，並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周旋後，假裝業已依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備妥現金，遂於112年8月24日11時許，在台南市○區○○街0號之6「7-11便利商店」前，當面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1000元、玩具鈔票予被告陳首年，被告陳首年欲向告訴人王定良取款之際，即為一旁埋伏之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工作證3張、收據2張、手機1支、印章4顆、現金新台幣(下同)5000元等物。另於同日上午11時18分許，在台南市○區○○街0巷0號「弘爺早餐店」前，逮捕被告黃俊凱，並扣得告訴人徐郁茜所交之現金54萬5000元、手機1支。因認被告2人如附表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2人詐騙告訴人王定良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嫌等語。
二、按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刑事訴訟第302條第1款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5885號起訴，於112年11月30日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310號分別判處被告2人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即判決書附表一編號3、4部分），並於113年1月3日裁判確定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判決書等在卷可稽（下稱前案），經核前案被告2人遭有罪判決確定之犯罪事實（即前案判決書附表一編號3、4部分），與本案起訴書被告2人被訴之犯罪事實完全相同，足認本案與前案為同一案件，揆諸前揭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免訴之判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政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取款車手 取款時間 取款地點 拿取之財物或提款金額（新臺幣） 1 徐郁茜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顧000年0月間，向徐郁茜佯稱:可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徐郁茜因此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交付右列款項予取款車手。 陳首年 112年8月24日上午9時50分許 台南市○○區○○○路00號旁之公園內 55萬元 



